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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緊隨配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及不包括根據配售所獲認

購的H股，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的人士如下：

視為於本公司

應佔發起人 擁有實益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的概約百分比

北京瑞澤（附註1） 60,356,400 39.74%

鄭躍文（附註2） 60,356,400 39.74%

光彩綠化（附註3） 54,662,400 35.99%

世紀科技（附註4） 54,662,400 35.99%

韓國正樹（附註5） 28,470,000 18.75%

吳正鐸 28,470,000 18.75%

東華果業（附註6） 19,929,000 13.12%

王安 19,929,000 13.12%

任曉劍 17,300,682 11.39%

附註：

1. 北京瑞澤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五日在中國成立。自首次收購本公司的股權當日起，由董事

鄭躍文先生及任曉劍先生，以及獨立第三者吳志江先生、彭中天先生及郭梓林先生分別擁

有約43%、18%、18%、3%及18%。他們過去及目前均無於本公司擔任管理角色。該公司

的業務範圍包括銷售電腦、建築材料及汽車配件。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東

四塊玉南街35號。

2. 鄭躍文先生為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兼董事。鄭躍文先生透過其於北京瑞澤的直接權益及於光

彩綠化的間接權益將間接持有本公司合共約39.74%的股權。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

一節「股權及集團架構」一段。

3. 光彩綠化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國成立。自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首次收

購本公司的股權當日起，由世紀科技、光彩實業及光彩促進會分別擁有約79%、16%及

5%。光彩綠化的業務範圍包括環境保護相關服務、技術諮詢服務、企業管理及投資顧問服

務。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北京西城區金融街23號平安大廈10層。

4. 世紀科技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國成立。該公司由任曉劍先生（董事）及北京瑞澤分

別擁有約20%及80%。該公司的業務範圍包括技術開發、投資諮詢服務及房地產資訊諮詢

服務。其註冊地址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惠新西街18號羅馬花園B501室。世紀科技於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透過光彩綠化購入本公司的權益。世紀科技於本公司並無管理角色，而

其於光彩實業及光彩綠化的權益須受12個月禁售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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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國正樹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三日在韓國成立。韓國正樹的股權架構自註冊成立起維持不

變，除卻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金運財先生轉讓其於韓國正樹5%股權予雷良生先生。獨

立第三者吳正鐸先生、楊正粉先生、張紹霞先生及董事雷良生先生分別擁有約55%、

15%、15%及15%。除董事雷良生先生及前董事吳正鐸先生外，韓國正樹所有股東過去及

目前均無於本公司擔當管理角色。根據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所發表的法律意見，該公司

的業務範圍包括製造及銷售食品及家庭用品。

6. 東華果業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國成立。自首次收購本公司的股權當日起，由董

事王安先生、張輝先生及李業勝先生（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出任董事）分別持有約66.72%、16.64%及16.64%。李業勝先生過去、目前及日後均無

於本公司擔任管理角色。該公司的業務範圍包括銷售農業生物產品、建築物料、鋼鐵、木

材及一般日用品。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孼台市牟平城區東油小區北區17號樓。

除本售股章程所披露外（但不包括根據配售獲認購的H股），就董事所知，緊隨配售完成

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並無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的權益。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緊接配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及不包括根據配售可能獲認購的H股，下列

人士將按創業板上市規則被列為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視為於

本公司實益

應佔 擁有的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北京瑞澤 60,356,400 39.74%

鄭躍文 60,356,400 39.74%

光彩綠化 54,662,400 35.99%

韓國正樹 28,470,000 18.75%

東華果業 19,929,000 13.12%

王安 19,929,000 13.12%

任曉劍 17,300,682 11.39%

雷良生 4,270,500 2.81%

容家禧 3,416,400 2.25%

張輝 3,316,186 2.18%

世紀科技 54,662,400 35.99%

光彩實業 8,745,984 5.76%

南昌科瑞 8,745,984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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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持股量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緊隨配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除上文「主要股東」一段

所述的人士及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外，本公司並無任何高持股量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即除管理層股東外，緊隨刊發本售股章程日期及上市日期前，任何人士（或一組人士）

有權行使或控制本公司股東大會上5%或以上的投票權）。

出售股份的限制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的規定，於緊接上市日期前為股東的各名上市時管理

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須將其所有有關證券由上市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或倘該股東

的有關證券佔不超過本公司於上市日期已發行股本1%，則由上市日期起計六個月期間，按

聯交所接納的條款交由託管代理人保管。

誠於本節上文「上市時管理層股東」一段所載，由光彩綠化、韓國正樹、東華果業、北

京瑞澤及容家禧（每名均為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發起人）（「五名發起人」）持有的發起人股

份，均須受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所規定的實物託管安排。

董事認為，由於五名發起人各自所持有的發起人股份不屬任何實物股票或所有權文件

形式，故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並不適用於五名發起人所持有的發起人股份。由於發

起人股份並無實物股票，因此五名發起人可能無法藉存入他們各自的發起人股份或其任何

部分的所有權文件而設立任何質押或抵押。此亦指託管代理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3.16(1)條所規定須持有作保管的事宜，並不以任何實際可供保管用途的形式存在。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條例，由（其中包括）發起人所持有的發起人股份均須受下列法律

限制所規限：

1. 公司法第147條規定一間根據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股份，於該公司

成立後三年內不得轉讓；及

2. 就中國的質押或抵押而言，中國擔保法第75條規定，唯有可予轉讓的股份可構成

合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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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國轉型為中外合營股份有限公司，由發起

人持有的發起人股份均須受中國公司法所實施的限制所規限，因此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

六日前三年內不得予以轉讓。

由於由五名發起人持有的發起人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前不得轉讓，故根據

中國擔保法第75條，未能構成中國質押或抵押的合法抵押品。因此，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

請，並獲豁免嚴格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的規定。然而，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

十六日前中國公司法第147條及擔保法第75條廢除或修訂，五名發起人可能分別須符合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託管安排規定。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南昌科瑞、世紀科技、光彩綠化和吳正鐸先生已各自向聯交所、

本公司及保薦人（為他們本身及代表包銷商）承諾，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所訂明

外，自上市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期間，他們不會出售（或訂立協議出售）或容許登記持有人出

售（或訂立協議出售）於本公司有關證券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高持股量股東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為他們本身及代表包銷商）承諾，除

非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所規定者外，自上市日期起六個月期間不會出售（或簽訂協議出

售）或容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簽訂協議出售）本公司有關證券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高持股量股東已進一步向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為他們本身及

代表包銷商）承諾：

(a) 由上市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對於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六個月內（對於高持股量股

東），如果倘及當抵押或質押由其實益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任何部分的直接或

間接權益，即時書面知會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有關抵押或質押，以及抵押或

質押證券的數目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43(1)至(4)條所規定的詳情；及

(b) 根據上文(a)分段抵押或質押於本公司的權益時，倘及當知悉承押人或質押人有意

出售已抵押或質押本公司證券時，即時書面知會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有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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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刊發本售股章程日期後，根據公司法轉讓發起人股份的限制其後有任何變動，將

引致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於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凍結期屆滿前可轉讓其發起人股份，這些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仍須受向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所作出的上述不出售承諾所約束，直

至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凍結期屆滿為止。

五名發起人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及保薦人（為他們本身及代表包銷商）承諾，倘及

當公司法及中國擔保法經修訂或重訂，令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所規定的託管安排適

用於他們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關證券，五名發起人將各自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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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條，須遵守禁售限制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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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代表由於他們為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高持股量股東，因此他們的股權受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條及第13.17條的禁售規定所限。

董事

鄭躍文* 任曉劍* 吳志江 彭中天 郭梓林 鄭躍文*

吳正鐸 楊正粉 張紹霞 李業勝 姜占太 于善棟 王學未 李明 孫樹強

本公司

任曉劍* 吳志江 彭中天 郭梓林

光彩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南昌科瑞集團有限公司

公眾人士
光彩事業國土綠化
整理有限公司

孼台東華果業
有限公司

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

孼台市昆崳山林果
有限公司

美國附屬公司

容家禧

北京瑞澤網絡銷售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亞太世紀科技
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雷良生* 王安* 張輝*

韓國正樹安德利
株式會社

孼台龍口安德利
果汁飲料有限公司
（中外合營公司）

徐州安德利果蔬汁
有限公司

（中外合營公司）

白水安德利果蔬汁
有限公司

（中外合營公司）

除李業勝先生由及吳正鐸先生為前董事外，以斜體字表示的人士過去及現時均無參與本公司的管理，因此不受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6條十二個月的禁售限制。

任曉劍*


